
 

 

 

就各有关政府部门跟进某乡村集水坑淤塞问题的申诉  
调查报告  

 
 
 2023 年 9 月，申诉人向公署提出一项有关政府各部门没有

协调以妥善解决某乡村渠道 严 重 淤 塞 问 题 的 申 诉 。 当 时 ， 公 署 回

复申诉人，表示留意到他已 向 效 率 促 进 办 公 室 （ 「 效 率 办 」 ） 辖

下的 1823 提出上述投诉，而 1823 表示已把渠务淤塞相关事宜转

交渠务署跟进，公署认为适 宜 先 让 渠 务 署 跟 进 及 回 复 他 。 其 后 ，

申诉人向公署表示有关问题持续，并于同年 10 月、 11 月及 2024
年 4 月向公署提交补充资料。  
 
 
申诉内容  
 
2 .  申诉人称，他于 2023 年 9 月 7 日向 1823 投诉一个位于某

乡村的集水坑（「事涉集水 坑 」 ） 出 现 淤 塞 ， 导 致 渠 水 泛 滥 及 杂

物堆积，令环境变得恶劣。 9 月 11 日， 1823 回复他有关事宜已转

交渠务署的相关组别跟进。申诉人其后再数次透过 1823 投诉，然

而事涉集水坑的淤塞问题一 直 未 获 解 决 。 渠 务 署 向 申 诉 人 表 示 会

转交建筑署及地政总署处理 有 关 事 宜 ， 但 其 后 渠 务 署 却 指 示 他 联

络民政事务总署（「民政总 署 」 ） 辖 下 的 当 区 民 政 事 务 处 （ 「 民

政处」）及表示已转交地政 总 署 处 理 。 民 政 处 其 后 回 复 申 诉 人 指

事涉乡村的渠务事项并非该 处 的 管 辖 范 围 ， 并 表 示 知 悉 相 关 渠 务

事项一直由渠务署提供协助 及 跟 进 。 就 上 述 情 况 ， 申 诉 人 不 满 渠

务署没有给予具体回复，及 政 府 各 部 门 互 相 推 卸 责 任 ， 没 有 协 调

以妥善解决事涉集水坑的淤塞问题。  
 
 
公署调查所得  
 
背景资料  
 
3 .  事涉集水坑为事涉乡村 某位 置 对出 的 沙 井渠 ， 属该 村 一条

紧急车辆通道的排水系统。 有 关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由 前 土 木 工 程 署 兴

建，是该村乡村扩展区计划 下 的 一 项 道 路 工 程 项 目 。 相 关 紧 急 车

辆通道及排水系统移交建筑署负责维修保养。政府其后于 2018 年

全面取消该村的乡村扩展区计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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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的分工  
 
4 .  根据发展局为迁置乡村 及乡 村 扩展 区 的 保养 及 维修 责 任订

立 的 指 引 （ 《 技 术 通 告 》 （ 工 务 ） 第 3 /2019 号 ） （ 「 《 技 术 通

告》」），地政总署负责协 调 乡 村 扩 展 区 内 的 各 项 管 理 及 维 修 安

排，而各有关工程部门须按 照 《 技 术 通 告 》 规 定 的 范 围 负 责 各 项

有关维修，其中建筑署负责乡村扩展区内紧急车辆通道的维修。  
 
5 .  另外，《技术通告》亦 订明 ， 部门 如 就 通告 相 关事 宜 ，或

就邻近但不在迁置乡村及乡 村 扩 展 区 范 围 内 的 道 路 管 理 及 维 修 责

任有意见分歧，应按以下机制处理：  
 

( 1 )  如部门间出现任何未解决的管理及维修责任问题，各

部门的相关人员应尽快向其部门首长（如情况许可）

或首长级人员提出有关问题，以尽早寻求解决方案。  
 
( 2 )  如有关部门的首长未能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，部门应

把有关事宜连同相关文件上呈至常任秘书长作最终决

定。  
 
主要事件经过  
 
6 .  2022 年 5 月 22 日， 1823 接获申诉人投诉事涉乡村渠道有

杂物无人清理，导致渠道淤塞及有渠盖遗失， 1823 于同月 26 日

把个案转介至食物环境卫生 署 （ 「 食 环 署 」 ） 跟 进 清 理 杂 物 及 民

政处跟进渠盖遗失事宜。食环署于 6 月 29 日及 9 月 13 日经 1823
回复申诉人，表示已派员到 场 调 查 并 安 排 清 洁 人 员 清 理 事 涉 地 点

的废弃物及垃圾。而民政处 确 认 事 涉 地 点 位 处 事 涉 乡 村 一 条 紧 急

车辆通道，属未拨用和未批租的政府土地后，于 9 月 15 日回复

1823 表示相关事项应由地政总署处理。  
 
7 .  2023 年 1 月 30 日，当区地政处（「地政处」）回复 1823
指事涉乡村并非乡村扩展区 ， 由 于 事 涉 地 点 属 原 有 乡 村 范 围 ， 该

处建议 1823 转交个案至合适部门跟进。 1823 于同日转介个案至

渠务署跟进。该署于 2 月 7 日经 1823 回复申诉人，表示已于 1 月

31 日进行实地视察，并未有发现有渠盖遗失；该署并基于减低水

浸风险的考虑为有关渠道进 行 了 一 次 性 清 理 。 由 于 有 关 渠 道 并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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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渠务署兴建或负责维修，该署建议 1823 转介个案至有关部门以

为渠道作定期清理。  
 
8 .  2023 年 7 月 2 日及 4 日， 1823 接获申诉人投诉事涉集水坑

堵塞多年造成污水涌出及水 浸 ， 以 及 一 个 线 路 井 出 现 渗 水 情 况 ，

1823 于同月 4 日把个案转介渠务署跟进。渠务署于同月 5 日进行

实地视察，并为事涉集水坑 进 行 了 一 次 性 清 理 ， 以 尽 量 减 少 对 公

众造成不便。就线路井渗水 情 况 ， 该 署 发 现 一 条 电 讯 公 司 的 电 缆

管 道坑内 有水溢流 ，遂建议 1823 转 介 地 政 总 署 联 络 电 讯 公 司 跟

进。 1823 于同月 7 日向申诉人转达上述调查结果，并表示正就事

涉集水坑长期堵塞事宜与有关部门协商。地政处其后于 7 月 18 日

回复 1823 指电讯公司已完成修缮工作，现场未有发现渗水情况。

渠务署于 7 月 27 日再次进行实地视察，期间未有发现有污水或水

溢出的情况。 1823 于 8 月 2 日向申诉人转达地政处及渠务署的跟

进结果。  
 
9 .  2023 年 8 月 2 日、 4 日、 8 日及 13 日，申诉人电邮 1823
表示线路井渗水情况尚未得到改善。 1823 再次转介个案至渠务署

及地政处跟进。 8 月 14 日，渠务署联同水务署及电讯公司到场视

察并进行测试。水务署于 8 月 17 日完成咸水水管渗漏检测及维修

工作，其后未有在现场发现渗水情况。 1823 于 8 月 21 日及 30 日

向申诉人转达上述调查结果。  
 

10 .  2023 年 8 月 31 日，申诉人再次向 1823 表示有关线路井仍

然 有 渗 水 ， 1823 于 同 日 转 介 个 案 至 渠 务 署 、 水 务 署 及 地 政 处 跟

进。 9 月 15 日， 1823 回复申诉人表示有关部门将安排联合实地视

察 。 9 月 19 日， 渠务署 联 同 水 务 署 、 地 政 处 及 电 讯 公 司 到 场 视

察，发现电讯公司在上游的 线 路 井 结 构 出 现 裂 痕 ， 引 致 地 下 水 渗

入，并沿电讯管道一直向下 流 至 有 关 线 路 井 ， 地 政 处 遂 联 络 电 讯

公司跟进。 9 月 28 日，地政处经 1823 回复申诉人表示电讯公司

已于 9 月 27 日完成修缮工作，现场未再发现渗水情况。  
 
11 .  2023 年 10 月 2 日，申诉人电邮 1823 要求各部门合作清理

一段出现堵塞的地面排水渠， 1823 于同月 4 日转介个案至渠务署

及食环署跟进。 渠务署经调 查 后 发 现 有 关 地 面 排 水 渠 属 事 涉 乡 村

紧急车辆通道的排水系统， 而 该 地 面 排 水 渠 旁 的 政 府 土 地 被 非 法

占用作耕种用途，导致大部分排水渠被堵塞，地政处其后于 10 月

31 日完成清理有关土地上的植物及杂物。 11 月 1 日，民政处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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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地面排水渠进行一次性清理。 11 月 7 日，渠务署、地政处及民

政处展开联合清理行动，并 安 排 渠 务 署 在 地 政 处 收 回 有 关 政 府 土

地后进行地面排水渠清理工 作 。 民 政 处 并 在 展 开 联 合 行 动 期 间 与

事涉乡村村代表联系，以知会村民有关清理行动。 11 月 24 日，

1823 向申诉人提供具体回复，说明各部门按职能就其个案所采取

的行动。 11 月 28 日，申诉人电邮 1823 表示感谢政府各部门严肃

跟 进 个 案 。渠 务署 于 12 月 21 日 完 成 有 关 地 面 排 水 渠 的 清 理 工

作， 1823 并于同日向申诉人提供具体回复。  
 
效率办的回应  

 
12 .  1823 自 2022 年 5 月接获申诉人的投诉后，曾先后转介个

案至食环署、民政处、地政 处 、 渠 务 署 及 水 务 署 跟 进 ， 并 把 个 案

上呈至各部门的投诉主任覆检，期间 1823 一直就个案进展通知申

诉人，并于接获申 诉人电邮 及 来 电 反 映 渗 水 及 渠 道 淤 塞 问 题 持 续

后再次转介个案至各有关部 门 跟 进 。 各 部 门 经 联 合 实 地 视 察 及 清

理行动后，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、 28 日、 11 月 24 日及 12 月

21 日经 1823 向申诉人提供具体回复，当中包括电讯公司的跟进

报告、部门到涉事地点处理 雨 水 渠 道 淤 塞 、 环 境 卫 生 、 渗 漏 及 非

法耕种的报告。  
 
渠务署的回应  
 
13 .  就事涉集水坑的淤塞问 题， 虽 然有 关 排 水设 施 并非 由 渠务

署兴建或负责维修保养，该 署 基 于 减 低 水 浸 风 险 及 尽 量 减 少 对 公

众造成不便的考虑，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、 7 月 5 日、 12 月 5
日及 21 日为事涉集水坑及其他同属紧急车辆通道的排水设施进行

清理工作。就线路井渗水问 题 ， 该 署 亦 与 水 务 署 及 电 讯 公 司 进 行

实地视察，协助找出渗漏原因。该署在接获 1823 转介申诉人的个

案后，一直与其他部门协调 沟 通 及 作 出 适 切 的 跟 进 ， 并 适 时 向 申

诉人及 1823 交代跟进结果。  
 
建筑署的回应  
 
14 .  根据《技术通告》（上文第 4 段），建筑署须为乡村扩展

区内的紧急车辆通道等公共 地 方 提 供 维 修 及 保 养 。 除 由 政 府 兴 建

的迁置乡村和乡村扩展区外 ， 乡 村 内 的 公 共 设 施 则 一 般 不 属 建 筑

署的维修保养范围。该署于 2002 年至 2018 年间一直按《技术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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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的规定，于接获维修要 求 时 为 事 涉 乡 村 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及 相

关排水渠提供维修服务。由于政府于 2018 年全面取消事涉乡村的

乡村扩展区计划，该署其后 未 有 再 继 续 为 该 村 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及

相关排水渠提供维修服务。 虽 然 如 此 ， 该 署 于 接 获 有 关 该 村 的 投

诉转介时，均会提醒相关部门统筹处理相关的维修保养事宜。  
 
民政总署的回应  

 
15 .  一般而言，各区民政事 务处 于 接获 有 关 乡郊 排 水系 统 设施

的投诉后，会将个案转介至 负 责 相 关 设 施 或 其 所 在 土 地 的 管 理 或

维修部门跟进。如有关设施 由 当 区 民 政 事 务 处 负 责 维 修 保 养 ， 该

处会进行实地视察并按情况 作 出 跟 进 。 如 情 况 紧 急 而 有 关 设 施 的

管理维修责任未能确认，该 处 会 考 虑 个 别 情 况 ， 在 工 程 可 行 及 资

源 许 可 的 情 况 下 安 排 一 次 性 的 紧 急 维 修 或 清 理 。 当 区 民 政 处 于

2023 年 9 月 11 日接获申诉人就事涉集水坑的电邮投诉。由于事

涉集水坑并非由该处负责维 修 保 养 ， 而 该 处 知 悉 渠 务 署 曾 于 同 年

7 月 为事涉集水坑进行一 次性 的 清 理 工 作 ， 该 处 遂 回 复 申 诉 人 指

事涉集水坑并非该处的管辖 范 围 ， 并 将 有 关 投 诉 转 介 至 渠 务 署 跟

进。 10 月 11 日，该处接获 1823 的电邮，得悉事涉集水坑的维修

事宜尚未获解决，遂于 11 月 1 日为事涉集水坑进行一次性清理。

该处其后于同月 7 日与地政处及渠务署展开联合清理行动，由地

政总署清除在政府土地上因 非 法 耕 种 所 产 生 的 泥 土 ， 及 由 渠 务 署

清理渠道的堵塞物，该处亦 于 进 行 联 合 行 动 期 间 与 事 涉 乡 村 村 代

表 联 系 ， 以 知 会 村 民 有 关 的 清 理 行 动 。 相 关 联 合 清 理 工 作 已 于

2023 年 12 月完成。该处会继续密切注视有关渠道的情况，并会

按需要协调相关部门再次采取联合行动。  
 
地政总署的回应  
 
16 .  地政总署表示，地政处于接获 1823 转介涉及事涉乡村紧

急车辆通道及相关排水系统 的 个 案 时 （ 包 括 申 诉 人 的 个 案 ） ， 均

有向 1823 及其他有关部门解释该村并非乡村扩展区。由于地政处

并非工程部门，该处建议 1823 转交相关个案至合适部门处理。就

申诉人的个案，地政处知悉 有 线 路 井 出 现 渗 水 情 况 后 ， 已 通 知 电

讯公司跟进（上文第 8 至 10 段），并于接获申诉人要求各部门合

作清理一段出现堵塞的地面 排 水 渠 后 ， 就 涉 及 非 法 占 用 土 地 事 宜

采取土地管制行动，及与民 政 处 及 渠 务 署 进 行 联 合 清 理 工 作 （ 上

文第 11 段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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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署的评论  
 
17 .  效率办、渠务署、建筑 署、 民 政总 署 及 地政 总 署已 解 释其

就处理与事涉集水坑相关事 宜 所 担 任 的 角 色 及 就 申 诉 人 的 个 案 所

采取的跟进行动。  
 
18 .  就申诉人不满渠务署没 有就 其 投诉 给 予 具体 回 复， 公 署从

个案资料注意到该署于每次 完 成 一 次 性 渠 道 清 理 工 作 后 均 有 透 过

1823 告知申诉人，该署于进行实地视察后亦有透过 1823 通知申

诉人有关视察结果及进一步 跟 进 行 动 。 就 此 ， 公 署 认 为 该 署 已 适

切跟进申诉人的个案及适时回复申诉人。  
 
19 .  就申诉人指各有关政府 部门 互 相推 卸 责 任， 没 有协 调 以妥

善 解 决 事 涉 集 水 坑 的 淤 塞 问 题 ， 公 署 审 研 调 查 所 得 的 资 料 后 认

为，相关部门在收到投诉后 均 有 跟 进 申诉 人 的 个 案 ， 包 括 多 次 派

员视察及进行清理工作、转 介 个 案 至 电 讯 公 司 及 其 他 有 关 部 门 跟

进，以及向申诉人交代个案进展。公署留意到，申诉人向 1823 投

诉的渠道淤塞事宜，除事涉 集 水 坑 外 亦 涉 及 电 讯 公 司 的 电 缆 管 道

坑及其他公共排水或污水系 统 ， 其 中 还 牵 涉 环 境 卫 生 及 非 法 占 用

政府土地等事宜。公署认为 ， 各 相 关 部 门 因 应 每 次 的 投 诉 及 各 自

的职能作出跟进，并就个案 当 中 属 其 他 部 门 可 以 跟 进 的 范 畴 作 出

转介，以及按需要采取联合行动，公署认为并无失当。  
 
20 .  基于上文第 17 至 19 段 所述，申诉专员认为，申诉人对效

率办、渠务署、建筑署、民政总署及地政总署的申诉不成立。  
 
21 .  2024 年 4 月 6 日及 7 日，申诉人向公署提供补充资料，反

映事涉集水坑于下雨后再次 出 现 淤 塞 的 情 况 。 公 署 向 渠 务 署 及 民

政处作进一步了解后，得悉民政处于 2024 年 3 月亦接获事涉乡村

村 代 表 反 映 有 关 渠 道 淤 塞 的 情 况 。 该 处 转 介 个 案 至 渠 务 署 跟 进

后，渠务署已于 3 月 26 日进行一次性清理工作。就重复发生的淤

塞问题，公署有以下的观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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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观察  
 
事涉乡村的公共设施管理及维修责任  
 
22 .  综观本案，就事涉集水 坑的 淤 塞投 诉 ， 各相 关 部门 确 实已

按其职能作出跟进，甚至基 于 实 况 和 资 源 状 况 作 一 次 性 的 渠 道 清

理。然而，申诉人提交的补 充 资 料 显 示 事 涉 集 水 坑 至 今 仍 然 出 现

淤塞情况（上文第 21 段），可见重复一次性的清理工作似乎治标

不治本。归根究柢，如没有 特 定 部 门 负 责 定 期 管 理 及 保 养 事 涉 集

水坑，各部门只被动地于接 获 有 关 投 诉 时 重 复 作 一 次 性 清 理 、 转

介及联合行动，并非长久之法。  
 
23 .  公署于调查过程中留意 到， 就 事涉 乡 村 的公 共 设施 管 理及

维修责任谁属，至今仍待确 定 。 公 署 理 解 该 村 有 关 位 置 有 较 为 复

杂的发展背景。从上文第 4 段可见，发展局为迁置乡村及乡村扩

展区的维修责任编定技术通 告 并 列 明 各 部 门 的 分 工 安 排 。 从 建 筑

署的回应亦可见（上文第 14 段），该署于 2018 年以前一直有按

《技术通告》处理与该村公 共 设 施 相 关 的 投 诉 。 然 而 ， 自 政 府 全

面取消乡村扩展区计划以后 ， 各 相 关 部 门 就 《 技 术 通 告 》 是 否 仍

适用于事涉乡村持不同意见 。 公 署 审 视 调 查 所 得 的 资 料 后 认 为 ，

各部门曾尝试处理分歧，其 中 地 政 总 署 因 应 接 获 投 诉 转 介 向 有 关

部门交代该村乡村扩展区工 程 的 发 展 背 景 ， 而 建 筑 署 则 向 各 部 门

解释不能为非乡村扩展区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及 其 排 水 系 统 提 供 维 修

服务的立场，并请各相关部 门 尽 快 厘 清 该 村 公 共 设 施 的 管 理 及 维

修责任，但各相关部门一直 未 能 就 此 达 成 共 识 。 事 后 看 来 ， 各 相

关部门实应于乡村扩展区计 划 被 全 面 取 消 后 及 早 厘 清 事 涉 乡 村 有

关公共设施的管理及维修责任。  
 
24 .  无论如何，公署进行调 查的 目 的， 是 希 望相 关 部门 能 藉此

检视其就事涉乡村有关公共 设 施 管 理 所 担 任 的 角 色 ， 促 使 各 部 门

合作制定最合适的处理方案 。 公 署 欣 悉 ， 民 政 处 正 准 备 与 各 相 关

部门召开联合会议，以讨论 该 村 的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及 维 修 责 任 。 公

署期望有关会议能确切厘清 各 部 门 的 分 工 ， 从 根 源 处 理 好 有 关 公

共设施的管理、保养及维修 问 题 ， 避 免 部 门 只 被 动 地 每 次 收 到 投

诉后才作一次性清理。另外 ， 虽 然 《 技 术 通 告 》 编 定 的 分 工 或 已

不再适用，但若上述由民政 处 召 开 的 会 议 仍 未 能 理 顺 责 任 问 题 ，

公署认为《技术通告》内就 处 理 各 部 门 分 工 的 分 歧 所 订 明 的 机 制

（上文第 5 段），即由部门首长以至常任秘书长作最终决定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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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值得各相关部门认真考虑。  
 

25 .  此外，连同事涉乡村在 内， 仍 被冻 结 或 被取 消 的乡 村 扩展

区计划共有十个，因此其他 乡 村 扩 展 区 亦 有 可 能 出 现 与 本 案 类 似

的情况。公署藉此报告促请 各 相 关 部 门 从 此 案 汲 取 经 验 及 全 面 检

视该些乡村扩展区计划的相 关 公 共 设 施 （ 如 有 的 话 ） ， 厘 清 管 理

及维修问题，并按需要考虑制定处理机制。  
 
 

建议  
 
26 .  基于以上的调查结果， 公署 对 各相 关 部 门（ 包 括渠 务 署、

建筑署、民政总署及地政总署）有以下建议：  
 

( 1 )  透过民政处协调的跨部门会议，尽快厘清事涉集水坑

的管理及维修责任，并按需要考虑制定合适的处理机

制；  
 
( 2 )  如跨部门会议未能解决问题，考虑参照《技术通告》

的机制，按机制下的部门将问题上呈至其所属部门首

长以至常任秘书长作最终决定；以及  
 
( 3 )  以这宗个案为鉴，全面检视其他被冻结或被取消的乡

村扩展区计划中有否公共设施管理责任不清的情况，

及早厘清部门的各自责任。  
 
申诉专员公署  
2024 年 6 月  
 

公署不时在社交媒体上载选录调查报告的个案摘要，欢迎关注我们的 Facebook
及 Instagram 专页，以获取最新资讯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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